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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信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财信地产、间接控股股东财信集团 

破产重整债权申报通知及召开债权人会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控股股东破产重整情况概述 

财信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

10月 19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财信地产、间接控股股东财信集团

完成预重整备案登记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35），公司

控股股东重庆财信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信地产”）

及间接控股股东重庆财信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信集团”）

已根据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五中院”）《预重整与

破产重整衔接工作规范（试行）》的规定，向法院申请预重整并完成

了备案登记。 

2025年 2月 24日财信地产及财信集团分别收到五中院出具的编

号为（2025）渝 05破申 88号、84号的《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裁定书》，裁定受理财信地产、财信集团的重整申请。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 2025年 2月 25日在信息披露媒体刊载的《关于法院裁定受

理控股股东重整的进展公告》。 

2025年 3月 14日，五中院公告了编号为(2025)渝 05破 71号和 



(2025)渝 05破 75号《决定书》，指定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重庆分所与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联合担任财信地产

及财信集团破产重整的管理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3月 17

日在信息披露媒体刊载的《关于法院指定控股股东重整管理人的公

告》。 

二、债权申报通知 

财信地产及财信集团的债权人可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

网站内搜索“重庆财信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重庆财信企业集

团有限公司”查阅相关债权申报公告文书，债权人应于 2025 年 5 月

16日前申报债权。债权人应当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申报债权，书面说

明债权金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

料。本次线上申报债权的渠道为在“律泊智破系统”（网址：

www.lawporter.com）进行申报。 

联系人：饶浴阳、林嘉琳、马惠敏 

联系电话：13101232031、13101232027、13101232062 

联系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江北嘴金沙门路 56 号财信广场招商中

心（财信广场一楼蒲公英旁） 

电子邮箱：cfjtglr2025@163.com 

三、债权人会议召开时间 

财信地产的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25 年 5 月 30 日 14:00 在

五中院破产庭第七审判庭召开，会议形式为线下+网络会议形式（参

会方式由管理人另行通知）；财信集团的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25

年 5 月 30 日 09:30 在五中院破产庭第七审判庭召开，会议形式为线



下+网络会议形式（参会方式由管理人另行通知）。 

四、本次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财信地产持有公司股份 398,920,79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6.25%，其中质押及冻结股份数量为 398,920,794股，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为 100%；财信集团为财信地产的控股股东，持有财信地产 100%

股份。 

2、财信地产及财信集团均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以及公

司违规对其提供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公司与财信地产及财信

集团为不同主体，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及自主经营能力，在业务、人

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与控股股东相互独立。上述事项不会对

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受理财信地产及财信集团的破

产重整申请并指定管理人，重整是否成功尚存在不确定性；同时，财

信地产及财信集团进入重整程序，后续重整实施不排除会涉及公司控

制权变动，具体情况需视控股股东的重整情况而定。 

4、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

述指定报刊、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财信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28日 


